
第 1 页 共 3 页

馆陶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馆市监处〔2022〕60 号

当事人:馆陶县谭亮干菜调料门市；

证件名称：营业执照;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130433MA0G71D723;

经营场所：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金凤市场；

经营者：谭冬亮；

身份证号码：130433******；

注册日期：2021 年 4 月 1日；

经营范围：预包装食品、干菜、调料、米面、粮油销售；

联系电话：183******。

2022 年 3 月 3 日，本局执法人员监督检查发现，当事人销售的面

筋外包装上无标识。当日，经批准后，立案调查。期间，本局进行了

检查和询问调查，调取了书证，制作了询问笔录。

2022 年 3 月 3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发现当事人销售无标识面筋。经执

法人员调查，当事人自 2022 年 2 月 22 日开始，以以每件50元的价格自

一上门推销产品的外地业务员处购进了无标识面筋43件，至20222年3月3日案发

时，当事人以每件75元的价格已批发出40件，对于该无标识面筋的销售到了哪里

的情况，当事人经营者无法提供。在此经营活动中当事人共计获利3000元。所销售

的无标识面筋共计货值3225元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

证据一、2022 年 3 月 3日，在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的现

场笔录 1 份，现场照片 2 张，证明当事人存在以下问题：所购进的蛇

皮袋面筋（100 斤/袋），外包装无任何标识的事实；

证据二、当事人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 1 份，证明当事人经营者身

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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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据三、当事人经营者提供的营业执照、河北省仅销售预包装食

品经营者备案凭证复印件各 1份，证明当事人经营主体身份；

证据四、对当事人经营者询问笔录 1 份、当事人经营者陈述书 1

份，证明当事人经营无标识面筋的数量、进货渠道、价格销售情况以

及获利情况的事实。

2022 年 3 月 3 日，本局向当事人直接送达了馆市监罚告〔2022〕

06060 号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，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

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和享有的权利。当事人自签收之日起五个工作日

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，和要求举行听证，也未作其他表示，视为放弃

此权利。

本局认为：当事人销售无标识面筋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食品安全法》第六十七条“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......。”

的规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

第（二）项：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

添加剂，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;违

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五千元

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;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

十倍以下罚款;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产停业，直至吊销许可证:……（二）

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、说明书不符合

本法规定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…. ”.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二十八条：“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，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

期改正违法行为”的规定，应当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，对当

事人作出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，如实陈述违法事实

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，按照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

用规则》第十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

政处罚：（一）“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，如实陈述违法事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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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”……的规定，建议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从轻

处罚。

综上，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

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

十八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

项的规定，参照《河北省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80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6 从轻“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

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，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

设备、原料等物品；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 1

万元的，并处 5000 元以上 1.85 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上

的，并处货值金额 5 倍以上 6.5 倍以下罚款。”的规定，决定责令当

事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，并对当事人做出如下处罚：1、没收违法所得

3000 元；2、处以 5000 元罚款。

当事人应当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本决定，将

罚没款缴至张家口银行馆陶支行（账户：馆陶县非税收入管理局，账

号：534117558600015）。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，本局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

处罚款，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

日内向馆陶县人民政府或者邯郸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复议，也可以

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馆陶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

提起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馆陶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 年 3 月 23 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留存。


